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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与责任并举深化“区域限批”效果 
 

 常纪文  
 

  一、环保新形势需要制度、机制创新  
  2006年，国务院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 4%、污染物排放降低 2%的目标没有实现，这说明我国
的环境立法并没有得到很好遵守。一致的观点认为，原因可归结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唯 GDP主义。
如国家发改委的负责人针对我国 GDP 连续多年保持高位增长的态势，近日表示，目前的产业发
展结构仍然不合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环境与资源代价过高。地方保护主

义是典型的不讲大局和责任的本位主义，唯 GDP主义是典型的不讲历史责任的非科学发展主义，
两者的泛滥体现了“局部与全局利益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

已呈白热化的局面。  
  作为国家最高的经济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关于环境问题的看法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

注。这说明，地方保护主义和唯 GDP主义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地方保护主义和唯 GDP 主义的解决必须依靠法治的手段。环境法治涉及立法与政策制定、
法的实施(主要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和公众参与)和法的监督(主要包括权力监督、权利监督、政
协监督、政党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3个环节。同时，环境保护还需要责任的理念、制度和
机制来保障。因此，在新的环保形势下，我们必须进行制度和机制创新，对目前的环境问题，特

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唯 GDP主义进行全方位的破解。  
  二、“区域限批”:由项目执法转化为区域执法和产业执法  
  在这个理论背景下，国家环保总局近年来对环境执法和监管的理念和手段进行了创新性的探

索。最引人瞩目的是，继 2005年、2006年两次环保风暴之后，今年 1月 10日，国家环保总局发
动了第三次环保风暴，通报了投资 1123亿元的 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
力、冶金等项目，并首次依据《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 13 条和第
21条之规定，使用“区域限批”的办法，对唐山市、吕梁市、莱芜市、六盘水市 4个城市及国电
集团等 4家电力企业处以“区域限批”的制裁，并建议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以遏制高污
染产业的盲目扩张。这说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从项目执法转化为区域执法和产业执

法。  
  和项目执法相比，区域执法和产业执法离地方保护主义和唯 GDP 主义的底线要近得多，因
而执法难度很大，但在媒体的广泛宣传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压力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企

业还是对国家发改委的发言和国家环保总局的处罚决定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这说明，这一环境监

管模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初步看来是可行的。  
  不过，这种积极回应也不排除是一种暂时妥协的可能。为了克服这一现象，必须使环境责任

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也就是说，必须全面、深入地加强责任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以责任分配和追究为后盾的制度建设  
  要加强环境制度建设，首先，需在《宪法》中明确宣告公民的环境权，在环境基本法和其他

环境法律、法规中明确公民环境权的范围、内容和行使程序，并设定环境侵权责任，尽早建立起

公民的基本环境权利义务体系。只有把环境权上升为公民和社会的基本权利，全社会才能有效地

利用环境权这个武器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其次，要按照我国立法思路，加强重点制度的建设工作，把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以下 4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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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强公民的环境保护参与权、环境违法行为检举权、环境信访权、环境诉讼权、环境监

督权、环境结社权建设。目前，大多数环境法律规定了公民的环境检举权、控告权，规定了公民

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参与权，但是这项规定所规定的公民参与权和监督权范围有限、程度也不深。

为此，《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 27条规定要“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及时发布污染事故信息，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

境公益诉讼。企业要公开环境信息。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通过听证会、

论证会或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强化社会监督”。一些地方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

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为基础，在全面和深入地保障公众参与和监督权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如沈阳市于 2006年实施了《沈阳市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办法》。  
  二是加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的监督制度建设。为了促进地方决策的程序、依据和方法科学

化，必须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机制对地方党委的议事规则和程序进行创新。如国家要采取有效的

措施，使广大农村与城镇居民积极地参加地方立法和重大决策的意见征求工作，尽量使立法和决

策最大可能地反映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和愿望。  
  三是配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规定的“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

加强环境保护社会团体立法，使他们的环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序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环境保护社会团体的存在，一方面是公众维护自己的合法环境权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帮助和

配合政府开展环境保护工作、预防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发生的需要。  
  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政党监督的立法建设，通过

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四、努力完善环境责任追究机制  
  如果环保风暴无法让责任单位和部门感到持续的“疼”，他们就会依然我行我素，环境执法

的权威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在加强环境公众参与和监督的基础上，必须采取得力的措施把环境

责任的追究工作做实。  
  关于环境责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规定了地方政府主要领

导人的责任，地方政府的目标责任，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责任，地方相关部门的项目审批、登记、

规划、用地、设计、竣工验收责任，企业的责任，公众的责任。为了使这些责任能够得到落实，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规定要完善决策问责、环境公益诉讼、环境

民事和行政公诉、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环境行政监察、上游省级人民政府的赔付补偿责任、

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政协监督等环境责任追究机制。遗憾的是，这些机制目前还相当不完善，大

部分还没有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为了克服这一点，2006年监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颁布了《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
行规定》，但由于此规定仅涉及行政监察的责任，缺乏公民和社会团体的监督性规定，责任的司

法机关追究和权力机关追究规定也不充分。  
  因此，亟需做好以下 4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配合《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加
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对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纪律检查工作；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的

框架内，制定与《行政监察法》和《监督法》配套的《环境责任法》；三是建立环境公诉和环境

公益诉讼制度，使环境违法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和唯 GDP 主义在司法制度上成为国家、社会和
全体公民的公敌；四是建立以舆论曝光和社会信用记录为基础的环境违法行为公告制度，使环境

违法行为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唯 GDP主义失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土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